
新华社北京 7月 20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税地税征

管体制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改革方案》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是保证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平稳有序推进的指导性文件。 

《改革方案》明确了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提出

了改革的主要任务及实施步骤、保障措施，并就抓好组织实施提出工作要求。 

《改革方案》强调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合并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划转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构建优化高效

统一的税收征管体系，为高质量推进新时代税收现代化提供有力制度保证，更好发挥税收

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更好服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改革方案》提出了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的 4条原则，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

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各方面和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

着正确方向推进。坚持为民便民利民。以纳税人和缴费人为中心，推进办税和缴费便利化

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两头跑”、“两头查”等问题，切实维护纳税人和缴费人合法权

益，降低纳税和缴费成本，促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税务机关，使人民

有更多获得感。坚持优化高效统一。调整优化税务机构职能和资源配置，增强政策透明度

和执法统一性，统一税收、社会保险费、非税收入征管服务标准，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

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依法协同稳妥。深入贯彻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坚持改革和法治

相统一、相促进，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现国税地税机构事合、人合、力

合、心合，做到干部队伍稳定、职责平稳划转、工作稳妥推进、社会效应良好。 

《改革方案》强调，通过改革，逐步构建起优化高效统一的税收征管体系，为纳税人

和缴费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利服务，提高税法遵从度和社会满意度，提高征管效率，降

低征纳成本，增强税费治理能力，确保税收职能作用充分发挥，夯实国家治理的重要基

础。 

《改革方案》提出，按照先立后破、不立不破的要求，坚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整

体设计、分步实施，采取先挂牌再落实“三定”规定，先合并国税地税机构再接收社会保

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先把省（区、市以及计划单列市，以下统称省）税务局改革做

稳妥再扎实推进市（地、州、盟，以下统称市）税务局、县（市、区、旗，以下统称县）

税务局改革的步骤，逐项重点工作、逐个时间节点抓好落实，确保 2018 年年底前完成各

项改革任务。 

《改革方案》要求，加强税务系统党的领导，完善加强党对税收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

安排，确保税务系统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优化税务系统党的领导组织架构，完善税务

系统纪检监察体制，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工作。健全党建工作机制，税务总局承担税务系



统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地方党委负责指导加强各地税务部门党的基层组织

建设和党员教育管理监督、群团组织建设、精神文明创建等工作，形成各级税务局党委与

地方党委及其工作部门共抓党建的合力。 

《改革方案》对税务部门领导管理体制作了规定，明确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实行以税

务总局为主、与省区市党委和政府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并着眼建立健全职责清晰、运行

顺畅、保障有力的制度机制，在干部管理、机构编制管理、业务和收入管理、构建税收共

治格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明晰了税务总局及各级税务部门与地

方党委和政府在税收工作中的职责分工，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对税收工作的统一管理，理顺

统一税制和分级财政的关系，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改革方案》还就完成新税务机构挂牌、制定新税务机构“三定”规定、开展社会保

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推进税费业务和信息系统整合优化、强化经费保障和资产

管理、清理修改相关法律法规等重点改革任务进行了具体部署，并明确了相关保障措施。

要求各省、市、县税务局按期逐级分步完成集中办公、新机构挂牌并以新机构名义开展工

作。从严从紧控制机构数量，进一步优化各层级税务组织体系和征管职责，完善结构布局

和力量配置，做到机构设置科学、职能职责清晰、资源配置合理。同时，明确从 2019 年

1月 1日起，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

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按照便民、高效的原则，合理确定非税收入

征管职责划转到税务部门的范围，对依法保留、适宜划转的非税收入项目成熟一批划转一

批，逐步推进。要求整合纳税服务和税收征管等方面业务，优化完善税收和缴费管理信息

系统，更好便利纳税人和缴费人。 

《改革方案》强调税务总局要抓好统筹，各省区市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各相关部

门要积极配合，各省税务局要精心组织实施，并从提高政治站位、严明纪律要求、开展督

促检查、加强宣传引导等 4 个方面提出了工作要求，确保各项任务平稳落地。 
 


